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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里兰卡（2014 年 7 月 23 日） 
所需证明文件 

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主管部门 
签发/批准的证明文件） 

限制 
（即质量和（或）数量方面的限制） 

国家主管部门 
（如需了解进一步详情，请与国家 

主管部门联系） 

a)  有效的医生处方 
√ 

 
b)  经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 

 
 
c)  由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

 
 
d) 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 
 
e) 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予说明 

 
 

 

主管部门根据个人情况签发的药品进口许可证 
 
 
 
 

天数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数量/剂量 Name: Mr. K. Gamage 
 Executive Director 
 
Address:  National Dangerous Drugs Control Board  
 383, Kotte Road, 
  Rajagiriya, 
  Sri Lanka. 
 
Tel.: +94112868794-6 
 
Fax: +94112869805 
 
e-mail: mail@nddcb.gov.lk 
 

 
            
麻醉药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允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精神药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0 天 
 
 
 
被禁药物清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予注明 

麦角酰二乙胺(LSD)或其任何盐状物 
M,N-二甲基色胺(DET)或其任何盐状物 
N,N-二甲基色胺(DMT)或其任何盐状物 
4-甲基-2,5,-二甲基苯丙胺(STP)(DOM)或 
其任何盐状物 
 
 
其他信息 
咨询医师开具处方标明的数量为最大允许量 
 
 

 


